
屏東縣鹽埔鄉鄉民通過語言檢定獎勵金頒發計畫 

一、計畫目的：為鼓勵本鄉學齡國民精進語言能力，擬訂定「本鄉鄉

民通過語言檢定獎勵金頒發計畫」。 

二、經費來源：依本所年度財源編列支應，並得視本所財務狀況減少

獎勵金或停止辦理。 

三、獎勵對象：參加語言檢定時戶籍登記於本鄉，且未滿十八歲者。 

四、獎勵項目及額度：參加以下語言檢定，得依各項通過標準申請獎

勵金： 

（一）全民英檢（GEPT）： 
    等級 
單項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

聽讀 1200 元 1700 元 2200 元 3200 元 

口說 1200 元 1700 元 2200 元 2700 元 

寫作 1000 元 1200 元 1700 元 3200 元 

（二）全民中檢（CWT）： 

等級 獎勵金 

初級 2000 元 

中等 2500 元 

中高等 3000 元 

高等 3500 元 

優等 4000 元 

五、參加同項同等級檢定，申請獎勵金以一次為限；參加級數低之檢

定時間後於級數高之檢定時間，且均獲通過者，以申請級數高之

檢定獎勵金為限。 

六、實施時間：參加於 112 年 1月 1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辦理之檢

定，得向本所申請獎勵金。 

七、申請文件： 

(一)申請書。 

(二)領款收據或印領清冊。 

(三)成績證明。 

(四)戶籍謄本。 

八、本計畫奉鄉長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 


